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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为全面展示慈善事业发展成就，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
身公益慈善事业，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召

开，《公益时报》推出‘社会公益这十年’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
将从政策推进、大事回顾、机构风采、项目成就、受益故事、数
据分析等多个角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益慈善力量在不同
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重点推介。 活动系列一将聚焦公益慈善
力量在医疗救助领域的实践与探索，本期推出慈善医疗救助
之政策篇。

慈善医疗救助·政策：

从资金资助到专业服务，重视度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不
断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日益健全，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
了基本保障。 但困难群众罹患重
特大疾病时，现有的保障水平仍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其医疗难题，
由此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以
及无力看病、放弃治疗等问题非
常突出。

针对上述问题，各类慈善力
量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动员社会
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形式多
样的医疗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困难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

党的十八大以来，慈善力量
在医疗救助中的作用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肯定， 国务院办公厅、
民政部等相关部委先后出台文
件，为慈善医疗救助指明了发展
方向，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慈善医
疗救助发展的措施，为慈善医疗
救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政策保障。

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2013 年 8 月， 民政部发布
《关于加强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
衔接的指导意见》， 要求充分认
识加强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衔
接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建立医
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机制，
切实做好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
衔接的基础保障工作。

2015年 4月， 民政部、 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
生委、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
要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的衔接机

制。 国务院办公厅对《意见》进行
了转发，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2021 年 10 月， 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
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要求积极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
参与救助保障。

从民政部文件到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五部委文件，再到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文件，文件层级不
断上升，与此同时，对慈善力量
在医疗救助中作用的重视程度
也在进一步加强。

《关于加强医疗救助与慈
善事业衔接的指导意见》要求，
各地要根据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
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和慈善事
业的发展状况， 认真研究设计
慈善事业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
功能定位。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与
慈善事业有序衔接，实现政府救
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高效联动
和良性互动。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则明确
提出，要促进三重制度综合保障
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协
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政府主
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

救助内容不断扩展

在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同

时，慈善医疗救助的专业性也得
到了肯定， 从单一的资金救助，
到专业的服务，相关政策文件为
慈善力量在医疗救助中的作用
发挥指明了方向。

201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医
疗救助与慈善事业衔接的指导
意见》首先强调的是，可选择实
力雄厚、社会公信力高的慈善组
织，探索慈善资源援助重特大疾
病贫困患者的路径、 方法和程
序，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其次才是有条件的地方，
还可以针对困难群众的个性化
服务需求，支持、引导慈善组织
开展多样化的医疗援助服务项
目， 从多个方面为困难群众提
供帮助。

到了 2015 年的《关于进一
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
见》，在提出“支持、引导社会力
量通过捐赠资金、 物资积极参
与医疗救助特别是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 的同时， 明确提出
“要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专业
优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心理
疏导、 亲情陪护等形式多样的
慈善医疗服务， 帮助困难群众
减轻医疗经济负担、 缓解身心
压力”。

与 2013 年文件相比，《意见》
不仅明确肯定了“社会力量的专
业优势”， 还明确提出了慈善医
疗服务的内容———医疗费用补
助、心理疏导、亲情陪护等。 减轻
医疗经济负担与缓解身心压力
成为并列目标。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则更进
一步，提出了慈善医疗救助的四
大类工作：

一是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
社会组织设立大病救助项目，发
挥补充救助作用。

二是促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发展和平台间慈善资源共
享， 规范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
台信息发布，推行阳光救助。

三是支持医疗救助领域社
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发展，丰
富救助服务内容。

四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各方承受能力，探索建立罕
见病用药保障机制，整合医疗保
障、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
实施综合保障。

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为了推动慈善医疗救助的
发展，相关政策文件始终坚持在
提出要求的同时推出促进措施。

精准救助方面，要求各地要
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信息化建
设， 充分利用现有社会救助信
息系统和慈善信息平台， 通过
委托、 合作等方式建立医疗救
助慈善资源数据库， 实现医疗
救助与慈善资源信息共享，确保
供需各方的对接及时到位、高效
便捷。（2013）

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
提供救助需求信息，为社会力量
参与医疗救助创造条件、提供便
利，形成工作合力。（2015）

统筹协调方面， 要求建立
健全民政与相关政府部门、慈
善组织、 医疗机构等共同参与
的协调机制， 共同研究医疗救
助和慈善事业衔接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统筹开展慈善援助活
动。（2013）

各地要加强医疗救助与
社会力量参与的衔接机制建
设。（2015）

激励扶持方面， 要求各地
要通过政府委托、协商、奖励、
补贴等方式， 引导慈善组织开
展灵活多样的慈善医疗援助项
目。（2013）

落实国家有关财税优惠、费
用减免等政策规定。（2015）

要建立慈善参与激励机制，
落实相应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
政策。（2021）

舆论宣传方面， 各地要大
力宣传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
危济困的传统美德， 宣传诚信
友爱、互帮互助的公益理念，形
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慈善医疗
援助的良好氛围， 引导社会各
界关心关注、 积极参与慈善医
疗援助事业。

活动监管不放松

在慈善医疗救助积极发挥
作用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名
为慈善救助实为谋取私利的现
象。 个别医疗机构、企业或者个
人通过慈善组织设立了“爱心
基金”，以免费医疗救助的名义
诱导患者到基金“合作”“定点”
“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并收取
高额费用， 给本来就因大病而
遇到困难的患者家庭带来更大
伤害。

2018 年 10 月， 民政部办公
厅发布《关于加强慈善医疗救助
活动监管的通知》， 要求各地民
政部门加强慈善医疗救助活动
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

一是全面排查慈善医疗救
助活动。 要加大监管力度，对登
记的慈善组织开展的以公益、慈
善、救助为名，涉及医疗、卫生、
健康的活动进行全面排查。

二是依法查处以慈善医疗
救助名义开展的非法营利活动。
对于慈善组织开展名为慈善医
疗救助， 实为推销特定医疗机
构、企业服务或者产品的，特别
是引诱、迫使患者家庭以明显高
于公允价值的价格购买医疗服
务或者产品的，一经发现要坚决
查处。

三是严格规范慈善医疗救
助活动。 要引导慈善组织完善
内部治理机制， 加强对专项基
金的管理监督。 慈善组织开展
慈善医疗救助活动， 应当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合
作医疗机构的资质、医疗水平、
费用价格、 社会评价等进行全
面评估， 及时完整公开活动相
关信息和沟通反馈渠道， 明确
慈善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资助
内容和资助标准。 慈善组织应
当规范合作医疗机构诊疗行
为，对擅自增加医疗项目、提高
诊疗费用， 为收取额外费用进
行过度治疗的， 慈善组织应当
要求医疗机构及时进行整改或
者停止合作。

”


